附件3-2：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等综合改革补偿资金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主管部门
	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1月-2021年12月　

	
	项目负责人
	赵星
	 联系电话
	15386325533　

	
	 项目类型
	1.基本建设类 □    其中：新建  □    扩建  □    改建  □
2.行政事业类 □    其中: 采购类□    政府购买服务类□  
3.其他专项类√□ 

	
	项目概况
	根据省卫生厅、省发改委等6部门下发的《关于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通知》（湘卫办发【2011】21号）以及我县发改局、财政局等6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全县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通知》（潭卫联发【2011】6号）关于实施基药：“保障措施”中“加强财力保障”的相关规定要求：“各地要把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渠道补偿机制作为当前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抓紧落实，把政府补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尽快建立起稳定、长效、合理的补偿机制，各县市区财政、卫生部门要认真核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支，采取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下达补助资金，确保基本药物制度顺利实施”。　　

	
	项目立项
情况
	1、全县1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进一步规范，加强基本药物的采购、配备、使用管理，全面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渠道补偿和考核机制；2、严格执行政策，基本药物网上采购率和零差率销售使用率100%；3、基本药物使用金额比≥70%，基本药物品规使用比≥70%；4、根据综合考核和绩效评价情况采取年中预付、年底结算的办法足额下拨各基层医疗机构基药专项补助资金。

	项目资金情况
	项目资金申请   （万元）
	资金来源
	上年度安排资金
	本年度申请资金

	
	
	合   计
	1360.3
	1277.5

	
	
	中央/省级
	828.3
	745.5

	
	
	市级
	　
	　

	
	
	县级
	532
	532

	
	
	其他
	　
	　

	
	支出明细预算   （万元）
	项目明细
	上年度安
排资金
	 本年度
申请资金
	测算依据
及说明

	
	
	合 计
	1360.3
	1277.5
	以2020年全县乡镇卫生院采购金额及2008～2010年三年度测算的平均差价率37%计算

	
	
	1、其他商品服务支出--医院卫生院拨款
	1360.3
	1277.5
	　

	单位已有的（或拟订的）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组织机构：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相关管理制度：湘潭县卫健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等综合改革补偿资金工作管理办法

工作措施 （方案、规划等）：制定《2021年度湘潭县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评价方案》，开展基本药物制度工作督导和年度绩效评价。

	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1、全县1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进一步规范，对实施基药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督查，加强基本药物的采购、配备、使用管理，全面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渠道补偿和考核机制；2、严格执行政策，基本药物网上采购率和零差率销售使用率100%；3、基本药物使用金额比≥70%，基本药物品规使用比≥70%。4、根据综合考核和绩效评价情况采取年中预付、年底结算的办法足额下拨各基层医疗机构基药专项补助资金。　

	
	项目年度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实施基药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督查
	1次　
	　

	
	
	
	
	基药品种使用金额比（饮片除外）
	≧70%　
	　

	
	
	
	质量指标
	基药网上与零差率销售采购
	100%　　
	　

	
	
	
	
	
	
	　

	
	
	
	时效指标
	年内各级财政安排基药零利润补差配套资金及时到位
	2021年底前　　
	　

	
	
	
	
	　
	　
	　

	
	
	
	成本指标
	直接补助基层医疗机构基药零利润本级财政补差，间接承担病患部分医药费
	统筹上级财政经费按实核算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直接补助基层医疗机构基药零利润本级财政补差，间接承担病患部分医药费　
	明显
	　

	
	
	
	
	　
	　
	　

	
	
	
	社会效益
指标
	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高全民健康保障水平
	明显
	　

	
	
	
	
	　
	　
	　

	
	
	
	生态效益
指标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临床合理用药，严格抗生素使用指针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期坚持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是新医改五项重点改革之一　
	明显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周边群众及病患问卷调查　
	90%以上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股室
	审核的主要内容
	审核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审核意见
	1、是否立项及项目属性确定；
2、绩效目标设定是否合理；
3、预算资金可供量是否合理
4、项目、资金及财务管理措施；
5、其他。
                  
	审核人：            年  月  日

	
	绩效评价股审核意见
	1、填报内容是否完整；
2、是否设定量化的绩效目标；
3、是否有适当、细化的绩效指标及其与绩效目标的对应性；
4、其他
	审核人：            年  月  日

	
	预算股审核  意见
	1、县委、县政府已确定的项目；2、财政待安排项目；
3、是否进入备选项目；
4、财政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可供与完成项目绩效目标的保障度。
	审核人：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贺卫文  填报人：赵星    填报日期：2021年4月26日
注：1.此表一式二份，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单位自存一份，绩效管理股一份。
2.本表上报时须附部门绩效目标制定依据。
